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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建 安 全 網 絡 2023 

「 守 護 數 碼 身 分 你 要 知 」  

演 講 比 賽  

 

比 賽 目 的  

由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、香 港 警 務 處 及 香 港 電 腦 保 安 事 故 協 調 中 心 合 辦

的 「 守 護 數 碼 身 分 你 要 知 」演 講 比 賽 ， 旨 在 以 輕 鬆 、 風 趣 的 方 式 ， 提 醒 公 眾

在 使 用 互 聯 網 時 要 保 護 個 人 數 碼 身 分，亦 要 妥 善 保 管 個 人 及 敏 感 資 料，以 防

不 法 分 子 有 機 可 乘 。  

 

參 賽 資 格  

是 次 比 賽 分 為 公 開 組 、 中 學 組 及 小 學 組 。 參 賽 者 須 以 個 人 名 義 參 加 ， 每 名 參

賽 者 只 可 參 加 一 個 組 別，並 只 可 遞 交 一 段 參 賽 影 片。參 賽 者 必 須 同 意 並 遵 守

本 比 賽 的 所 有 條 款 及 細 則 。  
 

組別 

公開組 香 港 居 民  

中學組 香 港 中 學 學 生  

小學組 香 港 小 學 學 生  
 

比 賽 須 知  

1 .  參 賽 者 須 以「 守 護 數 碼 身 分 你 要 知 」為 主 題 ， 拍 攝 一 段 演 講 影 片 。 影 片 要

求 如 下 ：  

甲 、  演 講 須 以 廣 東 話 進 行 （ 可 輔 以 英 語 讀 出 個 別 術 語 ）  

乙 、  不 同 組 別 的 演 講 時 限 為 ：  

組別 演講時限 

公開組 3 -4 分 鐘  

中學組 2 -3 分 鐘  

小學組 1 -2 分 鐘  

 

丙 、  影 片 解 析 度 須 為 1 0 8 0 p 

丁 、  影 片 不 得 經 過 剪 接 、 美 化 或 後 期 製 作  

戊 、  影 片 必 須 清 楚 拍 攝 參 賽 者 面 部 至 腰 間 位 置  

己 、  參 賽 者 可 使 用 道 具 輔 助 其 演 講  

2 .  參 賽 者 須 於 2 0 2 3 年 7 月 1 5 日 或 之 前 填 妥 參 賽 表 格  
(h t tps : / / a l t . jo t f o r .ms/hkce r t / sec u rec yberspac e2 023c on te s t )， 以 中 文 列 明 演

講 題 目 (上 限 1 5 字 )、 1 0 0 字 以 內 的 簡 介 ， 並 同 時 上 傳 影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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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參 賽 者 可 以 參 考 以 下 大 綱 ， 以 輕 鬆 、 風 趣 的 方 式 錄 製 演 講 影 片 ：  

  引 言  

-  以 簡 短 的 開 場 白 帶 出 是 次 演 講 主 題  

  忽 略 數 碼 身 分 安 全 性 會 帶 來 的 風 險 ， 如 ：  

-  身 分 盜 竊  

-  個 人 資 料 外 泄  

-  詐 騙  

  保 護 數 碼 身 分 的 貼 士 ， 如 ：  

-  密 碼 管 理  

-  提 防 網 絡 釣 魚 攻 擊  

-  保 護 個 人 私 隱  

  總 結  

-  重 申 保 護 數 碼 身 分 的 重 要 性  

4 .  各 組 別 之 冠 軍 得 獎 者 將 會 被 邀 請 於 2 0 2 3 年 9 月 舉 行 的 「 共 建 安 全 網 絡 」

公 開 研 討 會 上 作 演 講 。  

5 .  除 了 個 人 資 料 外 ， 所 有 已 提 交 的 資 料 及 影 片 均 不 能 更 改 。  

 

截 止 報 名 日 期  

202 3 年 7 月 15 日 （ 星 期 六 ）  
 

獎 項  

公 開 組 獎 項  

獎品 

冠軍 (1 名) Apple MacBook Air (M1 晶片) 

亞軍 (1 名) Sony PlayStation®5 遊戲主機 

季軍 (1 名) PICO 4 VR 一體機 

優異奬 (5 名) Apple Watch SE (鋁金屬殼, 40mm) 

 

 

中 學 組 獎 項  

獎品 

冠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3,000 元書券 

亞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2,000 元書券 

季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1,000 元書券 

優異奬 (5 名) 港幣 600 元書券 

 

小 學 組 獎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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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品 

冠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1,500 元書券 

亞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1,000 元書券 

季軍 (1 名) 獎盃 + 港幣 500 元書券 

優異奬 (5 名) 港幣 300 元書券 

 

最 積 極 參 與 學 校 獎  

為 推 動 學 校 及 師 生 關 注 資 訊 保 安，中 學 組 及 小 學 組 分 別 設 有「 最 積 極 參 與 學

校 獎 」 冠 、 亞 、 季 軍 各 一 名 ， 表 揚 積 極 推 動 參 與 的 學 校 。 最 多 學 生 參 與 的 三

間 學 校 可 獲 獎 盃 乙 座 。  
 

評 審 委 員 會  

評 審 委 員 會 由 主 辦 機 構 、 協 辦 機 構 及 支 持 機 構 代 表 組 成 ， 選 出 得 獎 者 ， 並 按

以 下 評 審 準 則 評 分 。  

 

評 審 準 則  

內 容 及 表 達  能 夠 貼 合 主 題 以 提 醒 公 眾 在 使 用 互 聯 網 時 要 保 護

個 人 數 碼 身 分 ， 亦 要 妥 善 保 管 個 人 及 敏 感 資 料  
50% 

風 格  個 人 演 講 風 格 與 走 向  30% 

技 巧  表 現 技 巧 及 綜 合 演 講 素 質  20% 

 

結 果 公 布  

評 審 委 員 會 的 評 審 結 果 將 於 網 絡 安 全 資 訊 站  

(https://www.cybersecurity.hk/tc/contest-2023.php)公 布 ， 得 獎 者 將 獲 個 別 通 知 ，

未 能 獲 獎 者 將 不 會 獲 個 別 通 知 。  

 

頒 獎 禮  

頒 獎 禮 將 於 2023 年 9 月 舉 行 的 「 共 建 安 全 網 絡 」 公 開 研 討 會 上 舉 行 。 詳 情

將 於 稍 後 公 布 。  

 

遞 交 參 賽 影 片 方 法  

參 賽 者 須 於 下 列 網 站 填 寫 參 賽 表 格 及 遞 交 影 片 ：  

h t tp s : / /a l t . j o t f o r .m s/hkce r t / se cu rec yb erspace 202 3c onte s t  

 

查 詢  

請 致 電 2788 5421  或 以 電 郵 eve nt@hkce r t . o rg 與 香 港 電 腦 保 安 事 故 協 調 中

心 聯 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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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款 及 細 則  

1 .  每 名 參 賽 者 只 可 參 加 一 個 組 別 ， 並 只 可 遞 交 一 段 參 賽 影 片 。 如 被 發 現

重 複 遞交多過一段參賽影片， 參 賽 資 格 將 被 取 消 。  

2 .  參 賽 影 片 必 須 符 合 上 述 比 賽 須 知 所 列 之 要 求 。  

3 .  演 講 內 容 不 得 包 含 粗 言 穢 語 、 暴 力 、 歧 視 、 淫 褻 、 侮 辱 他 人 、 任 何 非

法 或 不 雅 內 容 。  

4 .  演 講 內 容 必 須 為 原 創 ， 不 可 抄 襲 他 人 。  

5 .  演 講 內 容 不 可 包 含 或 引 用 任 何 公 司 或 實 體 的 任 何 名 稱 、 產 品 或 服 務 ，

或 任 何 第 三 方 的 商 標 、 標 識 或 作 任 何 品 牌 、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推 廣 。  

6 .  參 賽 者 必 須 保 證 其 參 賽 影 片 或 演 講 內 容 未 曾 以 任 何 形 式 作 公 開 發 表 ，

且 不 會 侵 犯 任 何 版 權 或 知 識 產 權 。 如 曾 以 參 賽 影 片 或 演 講 內 容 參 加 其

他 比 賽，參 賽 者 須 確 定 有 關 影 片 版 權 不 屬 於 任 何 個 人 /團 體 /機 構。如 參

賽 影 片 或 演 講 內 容 導 致 任 何 版 權 糾 紛 ， 全 部 法 律 責 任 須 由 參 賽 者 自 行

承 擔 ， 一 概 與 主 辦 及 協 辦 機 構 無 關 。  

7 .  主 辦 機 構 有 權 不 接 受 任 何 不 恰 當 或 不 符 合 比 賽 主 題 和 規 格 的 參 賽 影 片

或 演 講 內 容 。 如 懷 疑 參 賽 影 片 或 演 講 內 容 侵 犯 他 人 知 識 版 權 ， 主 辦 機

構 有 權 取 消 參 賽 者 的 參 賽 或 得 獎 資 格 。  

8 .  參 賽 時 所 遞 交 的 影 片 ， 其 版 權 將 歸 主 辦 機 構 所 有 。 參 賽 者 須 同 意 主 辦

及 協 辦 機 構 可 隨 時 為 任 何 目 的 展 示 、 複 印 、 複 製 、 使 用 或 修 改 有 關 影

片 ， 而 主 辦 及 協 辦 機 構 無 須 通 知 參 賽 者 或 向 參 賽 者 支 付 任 何 費 用 。  

9 .  參 賽 者 同 意 並 接 受 主 辦 及 協 辦 機 構 以 任 何 形 式 刊 載 、 公 開 展 示 有 關 影

片 及 將 有 關 影 片 製 作 成 任 何 物 品，例 如 於 公 開 展 覽 會、影 片 分 享 平 台、

主 辦 及 協 辦 機 構 的 網 站 、 社 交 網 站 、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及 出 版 物 中 公 開 展

示 或 刊 載 ， 將 有 關 影 片 製 作 成 紀 念 品 及 宣 傳 品 等 。  

10 . 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採 用 有 關 影 片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的 權 利 ， 參 賽 者 不 得 異 議 。  

11 . 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可 隨 時 取 代 任 何 獎 品 的 權 利 ， 無 須 事 前 通 知 。  

12 .  參 賽 者 須 應 主 辦 機 構 邀 請 ， 參 與 比 賽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
13 .  評 審 結 果 以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為 準 ， 參 賽 者 必 須 遵 從 評 審 委 員 會 的 決

定 ， 對 評 審 結 果 不 得 異 議 。  

14 .  參 賽 者 必 須 同 意 並 遵 守 本 比 賽 的 所 有 條 款 及 細 則 ， 包 括 此 文 檔 、 參 賽

表 格 及 相 關 網 站 中 有 關 本 比 賽 的 內 容 。  

15 .  所 有 參 與 比 賽 籌 備 及 執 行 工 作 的 人 士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籌 備 委 員 會 委 員、

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） 及 其 直 系 親 屬 均 不 得 參 加 是 次 比 賽 。  

16 . 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 第 18 及 22 條 ， 以 及 條 例 附 表 一 第 6
原 則 ， 參 賽 者 有 權 查 閱 和 更 改 個 人 資 料 ， 並 可 獲 得 參 賽 表 格 上 所 填 報

個 人 資 料 的 副 本 乙 份 。  

17 .  參 賽 者 如 欲 查 閱 或 更 改 有 關 參 賽 表 格 上 之 個 人 資 料，或 索 取 有 關 政 策、

守 則 及 保 存 資 料 種 類 的 資 訊 ， 可 致 函 下 列 地 址 ：  

香 港 九 龍 達 之 路 78 號   

生 產 力 大 樓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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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電 腦 保 安 事 故 協 調 中 心  

18 .  除按比賽條款及細則公布的姓名及學校名外，參 賽 者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將 會 在 比

賽 結 束 後 12 個 月 內 銷 毀 。  

19 .  主 辦 機 構 保 留 詮釋 及 修 訂 本 比 賽 的 所 有 條 款 及 細 則 ， 及 參 賽 表 格 所 列

載 的 所 有 其 他 條 款 及 細 則 的 權 利 ， 參 賽 者 不 得 異 議 。  

20 .  如 條 款 及 細 則 的 中 、 英 文 兩 個 版 本 有 任 何 抵 觸 或 不 相 符 之 處 ， 應 以 中

文 版 本 為 準 。  

 

 

 

 

 
主 辦 機 構  

       
 

協 辦 機 構  

 

 

全 力 支 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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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持 機 構  

 

 
   

 

      

  
 

  
 

      

 
 

  
  

      

 


